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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

市政府公告第 43 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合理开发利用空中云水

资源，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，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》、《气象灾

害防御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和《云南省人工影

响天气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190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及其管理活

动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工影响天气，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

象灾害，科学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，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

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、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，实现增雨（雪）、

防雹、消雨、消雾、防霜等目的的活动。

第四条 人工影响天气实行“安全、有序、科学、高效”的

工作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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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

作的领导和协调，将人工影响天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，建立完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，落实

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，将人工影响天气纳入当

地政府绩效考核，所需经费列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，并建立

和完善烟草、保险等受益主体人工影响天气经费投入机制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

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

理指导和组织实施。

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国土资源、规划、住建、

应急管理、民政、公安、农业、水务、林业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监

管、人民武装、民航、烟草、保险等部门和单位及驻普部队应当

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人工影响天气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的科

普宣传，鼓励和支持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和创新，

促进人工影响天气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。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

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。

第二章 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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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市、县（区）气象主管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

下，主要履行以下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向同级人民政府报送年度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；

（三）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；

（四）负责人工影响天气业务试验、科学研究；

（五）负责指挥作业人员的岗位培训，协助上级气象主管机

构做好作业设备（装置）、设施的年检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收集上报各类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，检验评估

作业效果，执行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、任务；

（七）负责作业点设备（装置）、设施、弹药的计划、采购、

运输、保管；

（八）负责作业点和作业人员的管理。

第十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县（区）气象主管机构，

做好辖区内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并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协助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的日常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协助完成人工影响天气固定作业点的勘测和选址工

作；

（三）协助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固定作业点的建设，包括土地

征用、水、电、路、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；

（四）协助处理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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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协助做好干旱、冰雹、大风等气象灾情的调查、收集

和上报。

第十一条 人工影响天气事业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由气

象主管机构会同相关部门，结合本行政区域气候、环境资源分布

情况，根据防灾减灾、生态环境建设、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等

需要进行编制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，并报上一级气

象主管机构备案。

第十二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法人

资格，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和流动作业车、作业装备库房、

弹药库房等设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要求；

（二）人工影响天气指挥系统健全，专用通信网畅通；

（三）指挥人员和作业人员经省气象主管机构培训、考核合

格，并符合规定的人数；

（四）作业空域申报制度、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作业设备的

维护、运输、储存、保管等制度完善。

第十三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，由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根据

作业区域的气候特点、地理、交通、通信、人口密集度等条件，

依照有关规定提出布局规划，报省级气象主管机构会同飞行管制

部门确定。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主水源区、重要供水水源区

及连片作物种植区建设标准化固定作业点，实施常态化人工增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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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雹作业，保障工农业发展及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求，避免或减

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。

经审核确定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不得擅自变更；确需变更

的，应当按照原程序重新确定。

第十四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建设用地是公益性事业用

地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无偿解决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及建设程序进

行建设，并经市级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场

地，不得损毁、移动人工影响天气专用设备、设施，或者实施其

他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不利影响的行为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所在地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对人工

影响天气作业场地和设施进行协助保护。

第十六条 利用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

业的单位，应当掌握其作业点发射装置的射程及残余物品下落范

围内人员、财产分布情况，绘制安全射界图，在实施人工影响天

气作业时避开人口稠密区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

根据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，组织实施人工

影响天气作业：

（一）出现干旱或者预计旱情持续加重的；

（二）库塘蓄水严重不足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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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可能出现危害农作物的冰雹天气的；

（四）发生森林火灾或者森林长期处于高火险等级时段的；

（五）因天气气候因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；

（六）其他确实需要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情形。

第十八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适宜作业的天气条件；

（二）作业空域和作业时段已经飞行管制部门批准；

（三）作业点与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飞行管制部门的通信畅

通；

（四）作业设备性能良好，符合使用要求；

（五）指挥和作业人员到位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九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作业地的气象主管机构

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公告作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，并通知当地

公安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期间，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点设置警示标

志。

第二十条 气象、农业、水务、林业、民政、环境保护等有

关部门，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需的气象信

息、灾情、水文、火情、污染状况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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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，作业单位应当严格

按照飞行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进行作业，作业结束后

应当按照规定立即报告气象主管机构和飞行管制部门。

在作业过程中，发现飞行器或者收到飞行管制部门发出停止

作业的指令时，应当立即中止作业。

第二十二条 实施飞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时，飞行管制部门、

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作业单位提交的飞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

作业计划，在空域协调、飞机起降和地勤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和

配合。

第二十三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完毕后，作业单位应当对作

业的时段、方位、工具、弹药种类和用量、作业空域申请和批复、

作业效果等情况如实记录，并及时存档备查。

第三章 安全管理

第二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

作业的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。气

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作业单位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安全事故应急

预案。

第二十五条 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工影响

天气作业人员纳入地方民兵预备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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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单位应当为人工影响天气组织指挥及作业人员办理人

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第二十六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当严格执行作业规范和操

作规程，并接受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

置、炮弹、火箭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、炮弹、火

箭弹只能用于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检修后的试射、实弹训练。

第二十八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

置、炮弹、火箭弹的采购、运输、存储、管理及使用等，应当遵

守国家有关武器装备、爆炸物品管理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作业

单位应当建立作业炮弹、火箭弹存储、使用和配发等情况的登记

和管理制度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炮弹、火箭弹，军队、当地人民武

装部应当协助存储。

作业期间，具备条件的固定作业点可以临时存放作业所需炮

弹、火箭弹，并设专人管理、看护。

第二十九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

置、炮弹、火箭弹由省级气象主管机构统一组织采购。其他任何

单位、个人不得擅自采购和转让。

第三十条 禁止使用检测不合格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和

超过有效期的炮弹、火箭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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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的报废以及出现故障或超过有效期的

炮弹、火箭弹的销毁，由省级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

一处理。

第三十一条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，作业单位

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，并按照人工影

响天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处置。

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造成安全事故的，由批准该作业计划的

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